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5月15日（星期五）10時4分至11時1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1會議室

主　　席　管委員碧玲

協商主題　1.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眾黨黨團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素月等18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為洲等1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及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2.委員分別提案並經院會逕付二讀併案協商：(1)賴惠員等21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2)陳瑩等16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3)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20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4)孔文吉等1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四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5)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6)廖國棟等16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謝謝鄭委員及伍委員與會，現在我們開始協商。

兩位委員、次長、署長、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是第二次朝野協商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我們第一次協商的時候，第四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二十條之一都已經有結論，第二十條之一陳瑩委員的版本不予採納，並修正通過第二十五條條文。

今天最主要是討論第二十條，經過警政署這幾天努力和所有委員進行溝通，目前有一個草案出來，這個草案我看是相當開明的把委員們所關切──原住民朋友需要使用獵槍的安全保障，做非常大幅度修正，本席先請各位委員同意讓警政署把他們所擬的草案作說明，好不好？謝謝高金委員的到來。

報告委員會，等一下院會將進行第十六案的表決，如果在按鈴7分鐘之前大家有共識，我們就讓各位委員簽字。如果今天我們沒有共識的話，將來就不是我們簽字，可能是黨團三長簽字。我是希望這個歷史性的修法在我們手中完成，各位委員也會留下一個歷史紀錄。所以，在按鈴7分鐘之前，大家覺得沒有問題，我們就趕快拿下去給黨團簽字。

現在請內政部警政署說明。

林組長國清：主席、各位委員。有關本署對第二十條條文的修正，我作簡單報告。第一個是修正第二十條第一項「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獵槍、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除罪化，維護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組成零件或彈藥的權利。第二，第二十條第二項，我們也明確將「原住民相互間或漁民相互間未經許可，販賣、轉讓、出租、出借或寄藏自製獵槍、其主要組成零件或彈藥……」除罪化，以維護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組成零件或彈藥的權利。第三，第三項是將「第一項之自製獵槍、魚槍之構造、自製獵槍彈藥」也納入管理辦法授權範圍，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另外，增訂由本部會同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共同訂定管理辦法，以符合原住民所需要自製獵槍的實際需求。

再者，修正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主要是需要完善的管理跟配套措施，以免產生管理上有漏洞跟空窗期，這在上次已經修正通過也有決議，就是除第二十條第三項的實施日期由行政院訂定以外，其他的我們另外再訂定實施日期。作以上簡單報告。

主席：現在議場已經按鈴7分鐘。其實他們之前都有和各位委員作溝通，大家覺得怎麼樣？

請鄭委員天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時間的關係，我簡單說。有關制式獵槍的部分，原住民立委大部分都是提制式獵槍，這部分我上次就說過，今天就不再重複講。

我現在要特別跟大家說的是，107年8月13日內政部答復本席以及內政委員會所有委員，特別在說明欄提到：二、旨揭貴席所提有關原住民狩獵槍枝管理等問題，本部業於107年8月7日召開會議，邀集原住民族委員會、國防部軍備局、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5廠、本部警政署及部分縣市警察局代表共同審慎研議。三、上揭會議已獲初步共識，鑑於原住民使用制式獵槍需有完整配套措施，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比照射擊運動槍枝模式，會銜本部訂定「原住民獵槍彈藥管理辦法」，並由學者專家提供對治安層面影響較小又符合安全及狩獵需要之獵槍規格，由國防部軍備局進行產製評估，並於2個月內送本部參考。又，107年12月13日內政部行文給內政委員會以及內政委員會委員表示：「二、有關原住民狩獵槍枝管理問題，本部業於107年8月7日邀集相關單位……，（單位本席就不一一念了）已獲初步共識，鑑於原住民使用制式獵槍需有完整……原住民族委員會同意比照射擊運動槍枝管理模式，會銜本部訂定『原住民獵槍彈藥管理辦法』，並由學者專家……。（意思就是可以）三、鑑於開放……所以應該要……」。
所以，我們今天審第二十條就是要給內政部訂定制式獵槍的管理法源，既然內政部警政署已經跟相關機關開會，已經完成也有共識，我們現在就可以通過。以我的條文為例，制式獵槍的辦法授權內政部會銜原民會來訂定，他們都已經有共識，我這邊提的是一年內要訂這個辦法，如果大家認為一年還不夠，改兩年都可以，何況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內政部的文字也準備好了……

主席：等一下還是請大家再回來討論，這個事情全民還沒有準備好，我們暫時休息，先去表決，回來再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各政黨決定要表決，那就去表決。我們要保障原住民自製獵槍的安全性，大家請看草案版本，國防部都願意跳下來扛起自製獵槍的製造過程，我們都已經把它入法，原住民朋友的自製獵槍即將要進入有安全保障的新時代，如果是在我們內政委員會各位委員的手中完成修法，這是歷史性的交代。我為什麼一直希望是在這裡完成修法？因為這個修法的成果是屬於大家的，如果我們送到院會去協商，修法的結果是表決的結果，或者是黨團三長修法的結果，各位委員在這個修法過程中是無法留下歷史紀錄的，我的用心是這樣。所以如果今天我們還要去談制式獵槍，我覺得那就算了嘛！我的用心大家不appreciate，就算了。

大家回顧一下，委員會審查的時候有沒有第二十條？沒有，誰讓第二十條的修法放進來？是本席回應大家的需求，放進來之後修成今天這樣，即將要全面保障自製獵槍的安全性，而且也把零組件容易觸法的事情全部除罪化，如果我們還要堅持這個治安破口，堅持要開放制式獵槍，我們承擔不起這個責任，現在的獵人可能很少數，開放制式獵槍之後人手一槍怎麼辦？日據時代是農業社會，現在是什麼時代？警政單位完全沒有準備好。

本席今天主持這個會議，用心良苦，所以我會說這一席話。如果大家還是不願意接受這個版本，我也無所謂，我們就離開這個修法成果，就把這個修法成果送給黨團三長去處理，好不好？請大家表示意見。

請高金委員素梅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非常謝謝召委的用心良苦，我們其實也理解啦！我還是要再強調一下，到目前為止原住民的獵槍並沒有造成社會治安的不穩定，所以這個話其實也不用把它擴大。我們所有的原住民立法委員或是我的族人也尊重……
主席：這個我也要說明，我並沒有這樣講，是開放制式獵槍以後的危機。

高金委員素梅：我還沒講完，召委，不好意思。我們也理解警政同仁在第一線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辛苦，還有他們自己的生命安全，我們也知道在地方現在槍枝氾濫，但是請不要把原住民製造自己的獵槍列為治安的隱憂，這是第一點我要補充的。

主席：從來沒有，這個我一定要先說明，從來沒有！

高金委員素梅：第二，我要講的就是從以前到現在原住民的獵槍其實就不像現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管制的非常不安全的獵槍，這個我必須要先講，所以一直以來原住民社群的獵人有被地方上族人尊重的地方，因為他要懂得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甚至於要愛護動物。我就舉一個例子，目前管制條例讓獵槍使用火藥，所以有非常多的獵人傷害自己。其次，目前還有很多的族人用喜得釘，我們真正的獵人說喜得釘其實是最傷害動物的，他們告訴我說當他用喜得釘打到一隻動物，這隻動物如果沒有死，他心裡是痛苦的。所以我們一直強烈地希望警政署或政府能夠給我們一套合乎安全然後又可以讓我們管理的機制，或者是我們可以討論出一套管理的機制，對於所謂的射擊協會就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管理辦法，而他用的是制式獵槍，制式的槍或工具槍。長期以來原住民獵人就已經不被尊重了，一直到現在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不理解跟衝突？當然非常謝謝召委今天排了第二十條，也謝謝警政署提供原住民主要的零件或彈藥，願意跟原民會來討論開放對原住民既安全又有文化價值的獵槍，我非常感謝，召委，我們不會給你引起很大的困擾，我們其實是可以討論、可以對話的，至於留下歷史紀錄，對我來講我不在乎，我只要我的獵人有安全合法的獵槍。

關於第二十條，我問一下警政署，你們所說的主要零件或彈藥其實只有講獵槍，請問一下魚槍沒有嗎？因為第二項有提到魚槍，但是第一項並沒有提到，你們待會可以補充說明。以上是我的說明。

主席：請警政署回答一下。

馮專門委員強生：謝謝委員的指教，魚槍沒有主要組成零件的公告，現行就沒有。

主席：所以就不會入法，就不會違法就對了，是不是？

馮專門委員強生：對，沒有主要組成零件。

主席：沒有違法的機會啦！
高金委員素梅：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第一項的主要零件或彈藥就是你們現在公告的那五種，包括撞針什麼的，那第三項有提到第一項自製獵槍、魚槍的構造、自製獵槍的彈藥這些東西，是不是會比現在公告的五個還多？

馮專門委員強生：現行的獵槍公告，制式、非制式包括原住民自製獵槍，其主要組成零件都在獵槍的範圍，所以我們現行已經公告五項，也不會再多，因為多會對原住民不利。

高金委員素梅：好，所以以後第三項所說的第一項的自製獵槍構造還是以你們公告的五個項目為主？

馮專門委員強生：主要組成零件就是那五項。

高金委員素梅：好，不好意思，剛剛召委有提到國防部要參與自製獵槍的製造。

馮專門委員強生：也同意。

主席：這個要加進去。

高金委員素梅：如果按照現在公告的這五項，根本就不需要國防部啊！現在我們的獵人就會做啊！

馮專門委員強生：我們是認為國防部有專業技術，能夠提供你們參考，製造的過程可以比較安全，因為國防部是比較專業，原來我們是沒有，後來孔文吉委員……

主席：這是長期以來好幾個委員一直要求的。

高金委員素梅：我明白，但是請聽一下我現在的重點，我的重點是警政署現在所公告的原住民獵槍的五個零組件跟彈藥，其實以目前來講不需要國防部進來，我們原住民獵人就會做了啊！我要講的重點就是未來這個法通過之後，雖然你們要會同原民會製造安全的槍，你的零組件也是以這個為規範，還是可以有更好的零組件？請說明，謝謝。我們不要在這邊打混戰，你們有就有，沒有就沒有，OK？

徐副處長福臨：報告委員，我是國防部軍備局的代表，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配合警政署，他在使用、操作、維護或在製作上需要一些安全注意事項，我們都會去輔導、協助他，其實都是為了原民的安全。以上。

高金委員素梅：我知道，但是你沒有回覆我的問題。我再講一遍，警政署公告的零組件就是那五項，目前你們公告的那五項原住民的獵人都會做，不需要國防部，所以在條文的第三項裡面說，第二十條通過之後，你會會同原民會……

主席：高金委員覺得不需要國防部，是不是？你認為國防部不須入法？

高金委員素梅：國防部進來的原因是什麼？

主席：那你們要講好，因為好幾個委員的意見不一致，長期以來大家希望國防部進來。

高金委員素梅：大家不要看到國防部進來就覺得對安全是很好的，如果國防部進來以後還是按照現在公告的五個零組件……

主席：高金委員改變了過去所有的論述啦！

高金委員素梅：召委，請你不要故意……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完全錯誤啊！

高金委員素梅：召委，請你不要誤解我說的話，或者是假裝故意不去面對這件事情，好不好？我們認為國防部進來……

主席：但當時是大家要求要進來的，我再說明一次。

陳委員瑩：我們一方面要求要制式獵槍，一方面又不要國防部，我覺得這樣子很錯亂。

高金委員素梅：陳瑩委員，抱歉，請你們讓我講完好不好？
主席：所以你們不要自己在那邊亂陣腳啊！

高金委員素梅：請你們在這邊聽我講完，讓我們的獵人、社會大眾清楚知道。召委，我們當然要國防部進來，但是國防部進來不是僅僅限於警政署公告的原住民獵槍的這五個零組件，明白了嗎？所以請你們正式面對我的問題，不要說把國防部納進來，好像原住民獵人就要非常感謝你們，我們要真正解決的問題。我可以不在制式或非制式獵槍上面跟你爭奪，但是你的獵槍如果不能把動物打死，只是造成一個小小傷口，動保團體也會難過。我們部落的獵人告訴我，我們獵人有獵人的規範，請你們讓我們的孩子在從小成長到成年的階段，把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跟大自然、獵物的相處方式，在這個過程裡面讓我們好好的完成部落的學習，好嗎？謝謝。陳委員，你懂我的意思嗎？

主席：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我知道啦！那這樣好不好？高金委員關心的五項零組件的部分，請國防部依你們的專業來判斷，警政署提供了這樣的意見，是否還需要再補充才能達到讓原住民獵人能夠安全使用獵槍，而不再有這樣的疑慮？是不是請國防部就專業表示意見？因為警政署表示他們沒有技術，原民會更沒有。過去大家會去討論，我們想要爭取原住民的獵人可以有制式的獵槍，其實前提是為了安全起見，所以之前我也有要求，希望會同國防部、警政署跟原民會一同來處理這個獵槍的問題。就安全的部分，請你們不要去看這幾個零組件，就你們的專業認為哪裡有不足，請你們再提出來做為我們修法的參考。

主席：如果到時候可以擴大零組件公告的範圍，國防部也會處理，對不對？警政署也會減少……

徐副處長福臨：要槍砲彈藥認證，你今天是只有這五件，如果你後面有多或少或增減或修改等，我們都會協助，我們一向都有跟警政署配合。

主席：那五項是架構的五項，不是內容的五項，所以有關內容，在這之外有什麼新的可以公告的，在我們這個法出去以後都是動態的。

高金委員素梅：所以也可以……

主席：都可以、都可以，都會在裡面。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要跟伍委員和陳瑩委員說，以現在內政部所提的修正條文，完全沒有說要國防部幫我們原住民自製，沒有這樣寫。

主席：他把國防部漏掉了，我們上一次……

陳委員瑩：這個等一下就會補上了。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讓我說完，你們講話的時候我也沒有打岔。增加國防部會同是去訂辦法，是增加國防部會銜訂辦法，並不是幫我們自製獵槍。第一項寫得很清楚，自製獵槍是誰自製？不是國防部自製，是原住民自製獵槍，第一項寫得很清楚，是原住民自製獵槍。如果願意的話，那很好啊！就把第一項加上原住民及國防部，要把國防部放在第一項，放在第三項只是訂辦法而已，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高金委員強調的是那五組零件就是現在的，那有什麼改變呢？那還要用到國防部嗎？如果除了這五組零件，內政部、警政署願意再增加，我們就可以請國防部幫我們做，那很好，那麼自製獵槍就不是原住民自製，原住民自製當然就自己製了，但是國防部可以製，必須要把條文寫清楚，這個部分如果沒有這樣寫清楚的話，伍委員、陳委員，我跟你們說，因為現在把構造加上去了，如果其他的規定還是原來的，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構造不在裡面的時候，還有法官會認同我們，免了我們的罪，沒有刑責，加了構造以後，法官就不能再引用最高法院的判決說訂的辦法沒有法律的授權。現在加了構造，就授權內政部警政署訂現在的那個辦法，而我們的獵人就是沒有辦法照現在的辦法來使用，因為這個使用根本就是非常落伍的。

因此，第一個，關於這五種零組件，內政部警政署是不是可以讓我們再增加？第二個，這樣增加之後，需要國防部幫忙製造，那才有意義。這個部分如果只是這樣通過，原住民的獵人只有增加刑責，內政部現在所提的修正條文實質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剛才陳委員不在，你還沒有到的時候我特別提到，內政部在107年8月13日行文給內政委員會，在107年12月13日也行文給內政委員會，說有關制式獵槍他們已經開過很多次會議，只要把原住民獵槍彈藥管理辦法訂出來就可以了，我們如果在第二十條沒有授權他們訂制式獵槍的原住民獵槍彈藥管理辦法，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訂，所以我才會說，既然內政部、警政署跟相關部會包括國防部都開過很多次的會議，這個部分我也讓兩位委員了解。當然管委員是非常不支持，我尊重，但是針對你剛才有不小心、也許是無心之說，說原住民獵人會成為治安的、制式獵槍會成為治安的……

主席：絕對沒有這句話，你搞錯了，是說開放制式獵槍之後，擁有制式獵槍的規模將會大量擴張。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修正很好，謝謝。

主席：我沒有修正，剛剛就是這樣講，你扭曲、嚴重扭曲，可以調出來看，沒錯。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我們那邊都有錄音。

主席：開放以後人手一槍的時候怎麼辦？是這個問題。

現在兩個問題，如果說明後還是無法說服，鄭委員還是堅持制式獵槍要入法，我們最後應該就會表決，現在我們先請國防部、警政署、司法院回答幾個問題：第一，請司法院回答剛剛鄭委員擔心這個修法絕對沒有保障除罪反而會增加刑責的部分，請司法院說明。第二，請警政署、國防部說明，所謂的公告項目是否為動態可以增減、增加？另外，國防部可否替他們製造自製獵槍？
請司法院先說明。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司法院針對這部分僅提供一些意見，原本第二十條第一項本身是除罪化的規定，所以除罪範圍的大小如果把它明定的話，比較不會引起爭議，過去第二十條第一項主要只針對自製獵槍有作除罪，但是會有一個爭議，如果他今天持有的是主要組成零件，甚至是一個子彈的話，這樣是否有除罪效果就會引發一些爭議，我想這一條再把主要組成零件和彈藥的部分修進去的話，可能第一項除罪範圍就會比較明確一點，所以基本上第一項的規範其實對原住民來講，應該是比較有利的，這是第一項的部分。

接下來會面臨第二個問題是，其除罪的範圍除了法條規定之外，但是所謂的自製獵槍，我們究竟要開放到多大？以司法院來講，這部分涉及到刑事政策的問題，它僅限於自製獵槍還是可以擴及到制式獵槍的程度？這部分涉及到刑事政策，司法院是尊重大院及主管機關的權責。

主席：你們不必管要不要擴大制式獵槍，我沒有問你。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是。

主席：我是問你以現在的版本，委員擔心的是現在這樣會比過去更危險，更有機會讓原住民族面臨司法風險，你就處理這一塊。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從第一項的角度來講是比較不會，現在比較會有疑慮的，委員剛剛也有提出來是第三項的部分，因為第三項只有針對槍枝的構造部分有訂一個授權規範，至於槍枝的主要組成零件在這邊並沒有特別規定，這部分會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如果沒有特別規定，就是回到第四條第三項由主管機關公告的範圍為準。

主席：對。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另外一種就是看要不要把它定進去，連這個地方的主要組成零件，也是要用授權的方式一併來定，這變成會有兩種立法的選擇。

主席：可是已經在第四條，還要重複嗎？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所以這部分就變成是立法的選擇，如果第四條……

主席：不是啦！效果是否一樣？第四條已經有了，還需要重複嗎？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如果第四條已經有公告的話，這部分可能要看警政署的公告。

主席：就是零組件的公告，依據零組件的公告就沒事了，對不對？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對，只要有的話。

主席：你如果處理到這裡，就回到警政署和國防部的公告是不是動態的，是這樣嗎？

顧調辦事法官正德：是，沒錯，謝謝。

主席：那就很清楚。

高金委員素梅：不好意思，我再說明一下。獵槍的公告現在是內政部也就是警政署公告的，它公告的獵槍是槍管、槍身、扳機、撞針、槍機，這目前都沒有問題，但是這絕對不是構成獵槍的主要東西，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希望國防部或警政署讓我們獵人知道？如果未來我們原住民的自製獵槍，國防部可以再放寬獵槍所謂的這些東西，當然我們樂觀其成，甚至以後國防部就製造一個安全的獵槍給獵人，我們獵人就跟你們購買，購買完後就到警政署去登記，按照警政署的規定，原住民的獵人一人可以有兩支，對不對？如果他過世後就報廢，甚至他要離開他的家鄉──比如他是在屏東縣申請的，他現在要到都會去，這個槍枝就必須要跟著他去，他要把屏東派出所核可的槍枝拿到都會區的那個地方，然後在都會區的那個地方還要到派出所那裡去做管理，是這樣沒有錯吧？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國防部進來後，針對原住民的獵槍可不可以更多一點開放？這是我們獵人一直很在意的。

主席：對，這就是我要請他們回答的部分。

請警政署先說明。

陳署長家欽：修改第二十條的重點有兩個，第一是除罪化的部分，即組成零件，第二就是安全性，這就是我們獵人及族人最關心的議題──安全，如果沒有安全，他們才要倡議進口制式的，即沒有安全他們才要進口，是不是這樣？如果這部分一方面可以除罪化，另一方面又可以更精良、安全，我就不會去考量到這個，是不是？如果一支槍枝的組成零件除了警政署公告那五件以外，如果國防部的技術或其專業可以指導原民使其更安全，當然警政署是同意，但是就是看國防部的意見有沒有辦法達到，但是我的建議就是要安全，而不是要把火力加大，也不要超出獵物的火力和製造，這一點和委員溝通。

高金委員素梅：這個沒有問題，請國防部回應一下。

主席：請國防部說明。
徐副處長福臨：我是國防部代表，第二次發言。國防部在製造上是特許行業，我們也是配合內政部警政署的政策來辦理，只要有提出明確的需求規格，我們也是很多選項之一，因為其實可以進口、自製或國防部製造，這沒有問題。
主席：請伍委員麗華發言。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我想這一次的修法，我自己的版本和目前內政部協商的版本其實非常相近，所以我說明一下我們參與這一次修法提案的幾個立場。

第一，所有原住民委員呼應的都是族人長期的期待，就是很卑微的想法，期待能夠擁有安全、合法的制式獵槍。剛才我們署長有提到火力的部分當然不是我們的訴求，僅僅就是希望安全、合法，所以我們還是期待未來或是儘快，包括內政部、警政署、國防部及原民會能夠朝這個方向來研議，所有的原住民委員還是會持續監督，所以這是我第一個立場。第二個立場就是這一次第二十條的修法雖然不盡如我們的期待，但是最重要的訴求還是被看到並採納了，那就是我們不希望經過第四條修法之後，讓過去第二十條的除罪化其實還是經常在訴訟上發生很多爭議，讓我們的族人很容易被羅織入罪；另外也是怕新的修法後，我們在自製獵槍之前所擁有的組成零件也會讓我們陷入危機，所以在這次第二十條之修正，我想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完成這兩項除罪，讓我們在未來能更加確保族人不容易陷入這樣的危機，針對這部分，我們還是深表感謝及認同，我也在此特別表明立場。最後，我還是期待在自製獵槍的定義以及管理上，特別要求原民會能夠跟警政署一起修訂管理辦法，我們還是非常期待，因為這個管理辦法非常重要，一定要周延、合理，也期待原民會能夠堅守為族人權益把關的立場，共同努力。

主席：謝謝伍委員，我們休息一下，大家討論後就來做最後決定。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繼續開會。宣布好消息，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在漫長修法的過程，從委員會開始，我真的看到不分黨派，原住民委員嘔心瀝血為原住民族人朋友大聲疾呼，讓這次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時能夠納入第二十條，企圖解決原住民獵人使用自製獵槍的可能性，以及為使用自製獵槍的合法性與安全性，找到更大的保障。這條路一路走來到今天，警政署、內政部、國防部及原民會在這過程中也聽到委員的聲音，在修法過程中用最大開明程度，將我們想要更進一步保障原住民朋友部分納入修法內容，我們也看到張其祿委員代表政黨跟內政委員會的委員在整個修法過程都陪伴我們，所以剛才經過協商，我們決定增加一個附帶決議，要求行政部門對於制式獵槍開放的問題還是要積極研議。

稍後會處理附帶決議，在此之前，修正第二十條的版本已取得共識，我們採用大家手中資料左邊第一欄為基礎，但第三項句末修正為「會同中央原住民……」，我們不使用「中央」二字，即修正為「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國防部定之」，也就是納入國防部，以本草案之版本做為第二十條協商共識的版本。我們現在去寫協商結論的時候，等一下再──對於剛才的修正還是以「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為主，因為這是法律用語。

現在宣讀修正條文，即第二十條修正條文按照內政部建議文字，修正第三項句末為「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國防部定之。」，其餘按照內政部建議文字。
有關這次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需處理之條文皆於協商後取得共識，等一下整理協商結論。現在處理各項附帶決議，共5案。

第1案由張其祿委員領銜提出，有溝通過嗎？需要修正文字？內政部的修正文字有給張委員看過嗎？大家手中有修正文字嗎？好，因為沒有印出修正文字，請影印所有的修正文字，先等所有的修正資料影印回來，大家喝口茶。

很高興happy ending！

現在處理附帶決議。

第5案印回來了，我們先討論第5案，就是制式獵槍這一案，我們把「是否」刪掉以後，然後倒數第二行「向本委員會」改成「向內政委員會」，委員有沒有意見？沒有，第5案就通過。後面這張不要，就這一頁，只是提專案報告，他印錯了，後面這張不要，就印第一頁附帶決議而已，後面那張條文是不對的。第5案通過。

第1案修正部分是把第三行括弧的文字改成下面手寫部分，先請教提案委員，有沒有意見？

張委員其祿：這個附帶決議除了特別針對模擬槍專供外銷及研發應先取得許可之外，我們還特別關切空氣槍的一些玩家，就空氣槍專供射擊運動使用之出口製造開放與否要另行研議。其實很多玩家和空氣槍的業者，今天也在門口對於這件事表示關切，這次修法基本上是希望對於操作槍作一個納管，同時也處理像原住民族的這些獵槍等，另外也要讓一些玩家能夠安心，我們不要讓他們覺得今天的修法是限制更多。

主席：第1案修正為「鑑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修正，模擬槍專供外銷及研發應先取得警察機關之許可，主管機關應於三讀通過後，六個月內訂定模擬槍管理辦法。並就槍砲彈藥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一空氣槍專供射擊運動使用之出口製造開放與否另行研議。」，第1案修正通過。
第2案修正為「鑑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之一修正，模擬槍及不具殺傷力之低動能遊戲用槍時有因查緝誤檢之可能，為有效區隔動能及危險性，主管機關應於修法三讀後六個月內，研修現行動能初篩（測試方法、測試器具）相關規定，並針對空氣槍非涉刑事案件應不予查緝績效核定及查緝獎金，俾使更能保障民眾權益。」。

張委員其祿：不好意思，我再說明一下，現在關於檢測部分，因為有時候現在都是由自己──對，這個我們有溝通了。檢測部分我們希望更標準化，不要到時候可能有的這邊檢測可以，那邊檢測動能又太過，就是我們找一個標準化的檢測方式。另外很多玩家特別在乎查緝這件事，而且過去查緝的紀錄並不好，就是查了很多，但最後這些都不是，所以就不納入查緝績效及績效獎金範疇，以解決玩家的疑慮。以上都溝通過了。

主席：警政署認為可以嗎？績效跟查緝……

黃局長明昭：可以。

主席：所以是針對非刑事案件。

黃局長明昭：刑事案件還是可以依照……

主席：對，那個很重要，刑事案件一定要，沒有問題喔？好，第2案修正通過。

現在看附帶決議第3案。第3案沒有修正，我們就不念了，委員有沒有意見？

張委員其祿：我們今天既然要做這些，就是要讓大眾更明瞭，不管這些方法為何，都要加強宣導。

主席：各種宣導方式你們要努力去做。

張委員其祿：以避免玩家及業者違法。

主席：我們既然修法，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違法，宣導是好事，所以沒有問題吧！好，第3案通過。

請說明第4案。孔委員不在，本案最主要也是宣導，要使原住民瞭解我們的修正內容，所以要求你們去輔導他們的申請等等，然後予以宣導，這個有沒有問題？

馮專門委員強生：同意。

主席：第4案也通過。剛剛第5案也處理了，所以附帶決議5案都通過。謝謝大家，我們現在就把協商結論寫出來，等一下請委員簽字。

我們總算完成了這個辛苦的任務。這次的修法，我們把玩具槍、模擬槍、操作槍等等，這些經常被拿來改造以後有強大火力的這種犯罪工具也納入一致的管理，並提高刑責，對治安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行政院很關心的一個修法方向，現在總算修法完成；其次，有關玩具槍產業在出口方面、未來修法之後可能遇到的困難，我們也都透過幾個附帶決議，讓大家放心，這些附帶決議可以避免大家所擔心的輕易入法，這部分也作了處理；另外，有關原住民族人自製獵槍的安全性跟合法性，我們也更進一步的確保，大概就是這三個重點，我們都完成協商結論了，這個過程中，你們在溝通上很辛苦，也是給你們嘉勉。

散會（11時19分）


